
大漢技術學院九十八學年度第一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記錄 

時    間：九十九年元月十三日 下午四時整 

地    點：行政館-第二會議室（2F） 

主    席：許文昌委員 

出席委員：董雪芳委員、廖妃玲委員、黃慧如委員、王宏正委員、林明輝委員、 

許文政委員、江文卿委員、許文昌委員、薛文魁委員、慈道中委員、 

廖國勛委員（假）、黃宗萍委員、翁林廷彬委員、古書琦委員、陳翁平委員。 

列席人員：總務長黃中和、事務組長李永輝、會計主任林秀蓮、會計組長游慧敏、 

人事主任林建揚、學輔中心主任潘美伶、學輔中心林誼虹。 

會計主任：依照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，主席由各委員互選產生，任期為一年，請

各位委員推舉一位委員擔任主席。 

推舉結果：經委員推舉許文昌委員擔任本學年經費稽核委員會議主席。 

主    席：謝謝各位的舉荐，本次會議開始，先請會計室林主任報告。 

林秀蓮主任：各位委員好，依據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5 條，先向委員們簡單的說

明各位委員的工作職掌，包括： 

1、各項經費收支、預算執行、營造購置事項等，得對內查核。 

2、關於現金出納得查詢其處理情形。 

3、關於校產添置租賃或讓售事項之得當與否得加以審議。 

4、關於財務上增進效率及減少不經濟支出事項，得提出意見。 

5、得商請會計單位提供有關之會計報告，以備參考。 

委員亦可對全校的經費申請、採購、執行使用、保管、預決算等有無效率，提

出意見及查詢。 

本校截至 98 年 12 月 31 日止的收支報告： 

截至 98 年 12 月底止學雜費收入的達成率為 54.70%，未包含本學期辦理分期繳

交而尚未繳清之學費，目前學生人數約 3,154 人，期待大家共同努力留住學生，

降低休、退、轉學人數，使全學年學雜費收入能百分之百達成。 

以上說明請參閱會議資料。 

黃慧如委員：請問建教合作收入執行率只有 7%的原因為何？ 

林秀蓮主任：是因為大部份的計畫仍在執行中，會計的帳務處理是結案後才一併認列建教合

作收入與支出，在下半年的結案數增加後，本項收入與支出的帳列數自然會增

加，也請鼓勵同仁們多接建教案件加強產學合作成效。 

王宏正委員：請問獎助學金支出-學校經費為何執行率只有 3.71%，原因為何？ 



林秀蓮主任：依教育部規定學校須提撥學雜費收入的 3%作為獎助學金，且每年須執行 80%

以上，但學校為照顧弱勢家庭的學生，在教育部規定的提撥比率外，另行編列

本項預算，以因應學雜費 3%的提撥金不敷使用時之需，故本項支出會在學雜

提撥就學補助款超支時方會支用。 

本次會議有三項提案，負責單位均派員列席本次會議，歡迎各位委員查閱相關

帳冊及憑證，若有疑問或要更進一步了解之處，請提出來由各負責單位做明確

答覆。 

提案一：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： 

1、依據教育部規定：『各項獎補助經費應據實核支，採專款專帳管理，並將原

始支出憑證及相關資料彙訂成冊，經學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審議後，留存學校

至少五年。』 

2、依據教育部台技(三)字第 0980050211 號函，本校 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

展獎補助經費核定金額共計$18,204,868，學校應自籌獎補助經費 1/10 以上額

度為配合款$1,836,941，共計$20,041,809。資本門$12,418,362（含自籌款），經

常門$7,623,447（含自籌款）。 

3、資本門專款$10,922,921，配合款$1,495,441，合計$12,418,362；憑證共計 4 冊。 

4、經常門專款$7,281,947，配合款$341,500，合計$7,623,447，憑證共計 4 冊。 

請各位委員參考，並請審議 

主    席：委員們請參閱清冊及憑證，想進一步了解內容的，請委員提出問題，由列席單位

代表說明。 

主    席：委員若無其他問題，請決議是否通過此案？ 

決議通過 

提案二、98 年度輔導身心障礙學生計畫經費： 

1、依教育部台特教字第 0980007750 號函，98 年度輔導身心障礙學生計畫核定補

助金額$1,208,700，學校配合款$134,300，共計$1,343,000。資本門$200,000，經

常門$1,143,000。 

2、本專帳共登錄$1,232,834，（結餘$110,166 依規定按補助款比率 90%=$99,149，

於 12 月 31 日傳票退還教育部）憑證共計 1 冊。 

請各位委員參考，並請審議 

黃宗萍委員：本項計畫經費有餘款$99,149 繳回教育部，請問承辦單位原因為何？ 

潘美伶主任：本項經費結餘$110,166 係屬於人事費（2 名輔導員薪資），依規定人事費不得

辦理流用。 

結餘原因為：98 年 1 月尚未聘用輔導員，9 月中旬有 1 名輔導員離職，10 月

補聘，因此造成結餘，依教育部規定，按補助款比例退還$99,149。 

主    席：若無其他問題，請決議是否通過此案？ 



決議通過 

提案三、98 學年度上學期發展與改進原住技職教育計畫經費： 

1、依據教育部台技(一)字第 0980101608F 號函，本校 98 學年度上學期發展與改進原

住技職教育計畫補助經費核定金額-經常門$749,975，資本門$333,300，學校配合款

$120,363，共計$1,203,638。 

2、本專帳共登錄$1,205,158（超支$1,520 由學校經費支應），憑證共計 1 冊。 

請各位委員參考，並請審議 

主    席：委員們請參閱清冊及憑證。 

主    席：若無其他問題，請決議是否通過此案？ 

決議通過 

主    席：各位委員對本次會議內容有無需要進一步了解的問題？ 

陳翁平委員：收入明細表中有一項利息收入，請問會計室本校目前仍有存款利息嗎？ 

另外「股利收入」是什麼？ 

林秀蓮主任：目前學校定期存款約$118,500,000，活期存款約有陸仟多萬，當然這些存款包括

部份補助款己經撥入但尚未支出完畢，例如：職場實方案就有壹仟多萬是尚未

支出。 

本校因與花蓮第一信用合作的業務往來需要，辦理入社並購買股票 20 股金額

$2,000，股利收入就是其所配發的股利。 

臨時動議：無 

散會 




